
附件三 

環境部核付潛在污染責任人支出費用收支報告表  

計畫名稱：   

 

計畫總經費：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

元  

             

申請核付項目總經費：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

元 

            

所屬年度：    年度 

計畫期程：中華民國  年  月起至   年  月止 

支 用 項 目 
支 出 

憑 證 號 數 
憑 證 金 額 申 請 核 付 金 額 備 註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合   計     

製表人              會計主任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（或機關首長） 

 

 

 

 

 

說明：1.本表依經費彙總表填列。 

2.備註欄請說明各項支出與執行措施及計畫之關連性、合理性及必要性。 

 


